
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申請及執行流程 

計畫徵求 
申請單位 

提案 

案件審查 

核定 

申請單位： 

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國
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、教
育部所屬國立學校 

 提案內容：應包含轄內長照資源盤整、
服務空間、服務規模、經費、期程、營
運/開辦計畫及里程碑)等先期規劃。 

 應附文件：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或其他公
有不動產管理機關提供之證明。 

專家小組審查： 

籌組相關領域專家學者
審查小組進行案件審查 

計畫執行
管考 

竣工結案
服務開辦 

管考機制： 

 每季進度管考會議。 

 組成跨專業小組，主動實
地查訪及協助困難案件。 

透過衛政考評指標，追
蹤管考工程竣工結案及
開辦情形 


